附件5

满足申报条件的承诺书

鄂州市数据局：
我单位申请鄂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，满足《鄂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公开征集公告》申报资格要求，并承诺如下：
1.我单位及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严重失信名单；
2.我单位具备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所需的办公条件、专业团队和技术能力，包括但不限于资金、技术、运营、管理人员等；
3.我单位具有明确的数据安全管理部门，已建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所需的内部管理和安全保障制度；
4.我单位具备成熟的数据管理能力和数据产品开发能力，能够按照要求提供丰富、优质的数据产品开发成果，并保障数据产品面向社会交付的服务质量；
5.我单位具备成熟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，3年内未发生重大网络安全或数据安全事件，无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违法记录。

特此承诺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